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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2012年 12月 4日的會議 

 
有關從第四屆立法會帶至本屆立法會  

關於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待議事項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從第四屆立法會帶至本屆立法會關於議員

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待議事項。  
 
 
背景  
 
2.  第四屆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在其轄下成立了小組委員

會，研究與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有關的事宜。在該屆

任期內曾研究的其中一項事宜，是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的水平。第四屆立法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曾進行一系列調

查，評估議員履行其職能及職務所需的資源水平。根據該等調

查的結果，並鑒於議員所處理的事務越趨複雜，所服務的選區

範圍亦有所擴大，小組委員會在其於 2011年 3月 18日內務委員會
會議上提交的報告 (附錄 I)中提出一套建議方案，以提高議員酬
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內務委員會在該次會議上通過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後，小組委員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

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
立委員會 ")提交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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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年 3月，政府當局告知第四屆立法會轄下的小組委
員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接納獨立委員會就第五屆立法

會議員薪津安排提出的建議。主要的改變包括：  
 

(a) 議員的每月酬金應增加 10%，由每月 73,150元增至
80,470元；  

 
(b) 每年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應增加 20%，由每年

1,719,290元增至2,063,150元；  
 

(c) 應容許議員將一年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餘額

累積撥入下一年，直至一個立法會任期屆滿為止，此

舉可讓議員向員工增薪及／或在 4年任期屆滿時支付
約滿酬金；  

 
(d)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每屆 150,000元，議員如已於

上屆任期內申領開設辦事處開支，則為 75,000元 )及資
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 (每屆 100,000元 )的現
行水平應維持不變。然而，這兩項津貼應合併為一筆

撥款，讓議員在運用這兩項津貼時更具彈性；及  
 

(e) 上述各項建議應在 2012年 10月 1日第五屆立法會任期
開始時實施。  

 
4.  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於 2012年 5月 11日通過上述
建議。該次財委會會議的相關文件及會議紀要分別載於附錄 II
及附錄 III。  
 
5.  政府當局在建議調高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20%時
指出，獨立委員會認為一個持平的結論是，議員一般需要一名

持有大學學位或富經驗的員工協助處理涉及政策範疇的立法會

事務，以及監督辦事處的運作，但對於其他助理的資歷，則可

以有較大彈性，因為他們主要負責前線工作，例如處理投訴及

為選區提供各類服務。  
 
6.  議員的酬金金額及可申領的醫療和某些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的最高金額，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年予以調整。

由 2012年 10月 1日起實施的新訂酬金及償還款額金額載於
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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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議事項  
 
7.  第四屆立法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在 2012年 5月 11日提交
予財委會的商議摘要 (附錄V)中，確定了多項須採取跟進行動的
事宜，詳情載於下文第 8至 10段。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水平  
 
8.  第四屆立法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認為，建議的20%增幅
不足以解決議員職員流失率高的問題，亦不足以提供合理的薪

酬福利以挽留職員。小組委員會普遍認為，獨立委員會和政府

當局並無考慮小組委員會在 2011年 3月提交的報告所載列的因
素和建議。把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調高 20%的做法，並沒有
確認現今議員工作的性質和複雜性，以及議員履行《基本法》

所訂憲制職能所需的支援。小組委員會認為，獨立委員會在計

算把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調高 20%時用作基準的職員人手
編制並不恰當，因為議員有需要聘請多於一名具備大學背景的

職員協助他們研究公共政策及擬議法例。鑒於在地區辦事處工

作的職員代表議員處理地方選區選民的要求，這些職員應具備

足夠的教育背景和經驗，以瞭解相關事宜及與政府當局直接聯

絡溝通。假定這些職員的工作屬文書性質是錯誤的。  
 
議員薪津安排的檢討  
 
9.  第四屆立法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認為，獨立委員會確實

有急切需要在第五屆立法會任期展開後不久便進行更深入的檢

討，並須顧及議員的實際需要及運作要求。此外，政府當局辯

稱，為避免出現任何實質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對薪津安排作

出的任何重大改變，或對現行架構作出的任何根本性改變，均

只會由下一屆立法會任期起生效；而除了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作出每年的通脹調整外，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應在整個立法

會任期內維持不變。小組委員會不能同意政府當局的上述論

點。小組委員會認為，償還款額的任何變動均應在該屆任期內

生效。  
 
獨立委員會進行的檢討的客觀性  
 
10.  第四屆立法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制訂客

觀機制，以供檢討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小組委員會認為，

獨立委員會進行的檢討不夠客觀，未能解決議員在保留一支優

秀職員團隊方面所面對的問題。小組委員會察悉，在海外的司



 4

法管轄區，議員酬金水平的釐定通常被視為具爭議性的政治議

題。經過多年，海外的司法管轄區已因應需要成立了某種獨立

組織 (大多根據法規成立 )，在考慮一整套因素後決定議員的薪
金、津貼及其他福利，以及就這些事宜提供意見。舉例而言，

加拿大對上一次議員酬金檢討由一個委員會專責進行，該委員

會的成員包括兩名下議院議員及渥太華大學校監。在澳洲及新

西蘭，議員的酬金每年進行檢討。在英國，法律規定在每屆國

會的首個年度或法定的獨立國會標準局認為適當的任何時間檢

討議員的酬金。  
 
 
委員的意見  
 
11.  謹請委員察悉從第四屆立法會帶至本屆立法會關於工

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待議事項。  
 
 
 
 
 
立法會秘書處  
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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